
序
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河 北 省 枣 强 县

棉麻总公司

河 北 省 枣 强 县

盐业专营公司

河 北 省 枣 强 县

城 关 供 销 合 作

社

河 北 省 枣 强 县

大 营 供 销 合 作

社新屯分社

借款合同编号

（97）枣农银抵借字第 029
（98）枣农银抵借字第 003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001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015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016 号
（98）枣农银抵借字第 006 号

农银借合字第 109 号

衡农银 O012682
编号 9
编号 121
编号 180
衡农银 O012664
衡农银 O012612
衡农银 O012603

农银借合字第 13683

衡农银 0013659
衡农银 0013657
衡农银 0013660
编号:7415000405

金额
本金（折合
人民币金额）
700000
525000
119200
50000
100000
700000

5000

99900
100000
66563.00
182000.00
120000.00
800000.00
39000.00

10000

20000
10000
5000
10154

利息

902202.75
587191.50
117389.90
50971.50
111846.00
748897.22

5392.30

189265.60
111846.00
74448.72
203559.72
134215.20
2056277.76
43619.94

34680

20456.8
10611.3
5369.7
9075.08

合计

1602202.75
587191.5
236589.9
100971.5
211846
1448897.22

10392.3

289165.6
211846
141011.72
385559.72
254215.2
2856277.76
82619.94

44680

40456.8
20611.3
10369.7
19229.08

担保情况

合同编号

衡农银 O012682
编号 9
编号 121
编号 180
衡农银 O012664
衡农银 O012612

农银借合字第 109 号

衡农银 O012682
编号 9
编号 121
编号 180
衡农银 O012664
衡农银 O012612
衡农银 O012603

农银借合字第 13683

衡农银 0013659
衡农银 0013657
衡农银 0013660
编号:7415000405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

抵押

抵押
信用
信用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信用

担保人

枣强县副食果品公司
枣强县副食果品公司
枣强县副食果品公司

备
注

序
号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河 北 省 枣 强

县铸造厂

河 北 省 枣 强

县 兴 达 养 殖

场

牟连军
刘宗鑫
杨永尧
谭桂省
李再新
梁立新

丁春胜

张石俭
蔡保东
武克福
徐向华

借款合同编号

（98）枣农银抵借字 107 号

（99）枣农银抵借字第 990125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0623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0628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1014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1213 号
（98）枣农银保借字第 2071 号
（1999）屯农银保借字第 185 号
编号：10
（九八）枣农银抵借字第 9821 号
（九九）枣农银抵借字第 99088 号
（九九）枣农银抵借字第 99006 号
（九八）枣农银抵借字第 98100 号
（九八）枣农银抵借字第 98114 号
（九八）枣农银抵借字第 98124 号
枣强县张秀屯乡（91）协议字第 70 号
农银借合字第 155 号
（枣）农银借合字第 0018 号
（枣）农银借合字第 0229 号

金额
本金（折合
人民币金额）

17000

10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99000
265000
23,400.00
15,000.00
48400
180000
100000
120000
7000
3380
11831
35000
29900
5216728

利息

15050.28

10479

20958
10479
10479
10479
106190.75
282178.4
20,913.65
18,811.80
40803.21
196989.4
114757.23
139482
8824.41
3629.27
13091.31
37587.9
32137.66
6510638.26

合计

32050.28

110479

220958
110479
110479
110479
205190.75
547178.4
44313.65
33811.8
89203.21
376989.4
214757.23
259482
15824.41
7009.27
24922.31
72587.9
62037.66
11727366.26

担保情况

合同编号

（98）枣农银抵借字 107 号

（99）枣农银抵借字第 990125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0623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0628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1014 号
（99）枣农银保借字第 1213 号
（98）枣农银保借字第 2071 号
（1999）屯农银保借字第 185 号
编号：10
（九八）枣农银抵借字第 9821 号
（九九）枣农银抵借字第 99088 号
（九九）枣农银抵借字第 99006 号
（九八）枣农银抵借字第 98100 号
（九八）枣农银抵借字第 98114 号
（九八）枣农银抵借字第 98124 号
枣强县张秀屯乡（91）协议字第 70 号
农银借合字第 155 号
（枣）农银借合字第 0018 号
（枣）农银借合字第 0229 号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保证

抵押
抵押

担保人

河北省枣强县京枣胶鞋厂
河北省枣强县京枣胶鞋厂
河北省枣强县京枣胶鞋厂
河北省烟草公司枣强县公司
艾修田
河北省枣强县刘前水暖综合厂
枣强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大营华丰皮毛公司

枣强县弹簧厂
河北省枣强县第一皮件厂

备
注

法 案 3星期二

2025年 12月 9日
责编：王圣玉

邮箱：hebeifzb@126.com

为 改 善 道 路 交 通 环 境 ，提 升 安 全 驾
驶 行 为 ，减 少 交 通 事 故 ，迁 安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管 理 大 队 拟 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 调 整
启 用 固 定 式 违 法 抓 拍 设 备 ：

1. 燕 山 大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燕 山 大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燕 山 大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丰 安 大 路 与 惠 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丰 安 大 路 与 惠 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丰 安 大 路 与 惠 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丰 喜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西 向
东 、丰 喜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
丰 喜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丰
喜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丰 盛
路 与 祺 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西 向 东 、丰 盛 路
与 祺 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丰 盛 路 与
祺 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丰 盛 路 与 祺

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和 平 路 与 惠 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和 平 路 与 惠 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和 平 路 与 惠 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西 向 东 、和 平 路 与 惠 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阜 安 大 路 与 惠 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阜 安 大 路 与 惠 宁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阜 安 大 路 与 惠 宁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丰 庆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丰 庆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西 向 东 、丰 庆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滨 湖 东 路 与 惠 昌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阜 安 大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西 向 东 、阜 安 大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阜 安 大 路 与 钢 城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燕 山 大 路 与 花 园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燕 山 大 路 与 惠 昌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西
向 东 2 、祺 光 路（高 引 铺 铁 路 桥 东 200m）

由 西 向 东 、祺 光 路（ 高 引 铺 铁 路 桥 东
200m）由 东 向 西 、滨 湖 东 路 与 斜 拉 桥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滨 湖 东 路 与 斜 拉 桥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阜 安 大 路 与 兴 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阜 安 大 路 与 兴 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阜 安 大 路 与 兴 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阜 安 大 路 与 兴 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西 向 东 、燕 山 大 路 与 惠 昌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东 向 西 2 、燕 山 大 路 与 惠 昌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1 、燕 山 大 路 与 惠 昌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2 、燕 山 大 路 与 惠 昌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1 、燕 山 大 路 与 惠 昌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南 向 北 2 、燕 山 大 路 与 惠 民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1 、燕 山 大 路 与 惠 民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西 向 东 的 固 定 式 闯 红 灯 抓 拍 设 备 。

抓 拍 违 法 行 为 ：驾 驶 机 动 车 违 反 道
路 交 通 信 号 灯 通 行（违 法 代 码 1625) ；机

动 车 违 反 禁 止 标 线 指 示（ 违 法 代 码
1117）；驾 驶 机 动 车 通 过 有 灯 控 路 口 时 ，
不 按 所 需 行 进 方 向 驶 入 导 向 车 道（违 法
代 码 6095）。

2. 祺 光 路（高 引 铺 铁 路 桥 东 200m）由
东 向 西 1 、祺 光 路（ 高 引 铺 铁 路 桥 东
200m）由 东 向 西 2 、祺 光 路（高 引 铺 铁 路
桥 东 200m）由 西 向 东 1 、祺 光 路（高 引 铺
铁 路 桥 东 200m）由 南 向 北 、祺 光 路（高 引
铺 铁 路 桥 东 200m）由 西 向 东 2 、滨 河 大 街
延 长 线（ 首 钢 矿 建 公 司 东 50m）由 北 向
南 、滨 河 大 街 延 长 线（首 钢 矿 建 公 司 东
50m）由 南 向 北 的 固 定 式 公 路 卡 口 设 备 。

抓 拍 违 法 行 为 ：驾 驶 机 动 车 在 高 速
公 路 以 外 的 道 路 上 行 驶 时 ，驾 驶 人 未 按
规 定 使 用 安 全 带（违 法 代 码 1120); 驾 驶 时
拨 打 接 听 手 持 电 话（违 法 代 码 1362）;

3. 和 平 路 与 惠 泉 大 街 交 叉 口 由 北 向
南 的 固 定 式 闯 红 灯 抓 拍 设 备 。

抓 拍 违 法 行 为 ：驾 驶 机 动 车 违 反 道 路
交 通 信 号 灯 通 行（违 法 代 码 1625) ；机 动 车
违 反 禁 止 标 线 指 示（违 法 代 码 1117）；

4. 祺 光 路（高 引 铺 铁 路 桥 东 200m）由
南 向 北 、滨 河 大 街 延 长 线（首 钢 矿 建 公 司
东 50m）由 南 向 北 、滨 河 大 街 延 长 线（首
钢 矿 建 公 司 东 50m）由 西 向 东 、滨 河 大 街
延 长 线（首 钢 矿 建 公 司 东 50m）由 北 向 南
的 固 定 式 闯 红 灯 抓 拍 设 备 。

抓 拍 违 法 行 为 ：驾 驶 机 动 车 违 反 道
路 交 通 信 号 灯 通 行（违 法 代 码 1625) 。

提 醒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出 行 遵 守 交 通 规
则 。

迁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5 年 12 月 9 日

迁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启用固定式执法取证设备的公示

枣强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务催收公告根 据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枣 强 县 支 行 与 枣 强 县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签 署 的

《委 托 资 产 批 量 转 让 协 议》，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枣 强 县 支

行 已 将 受 财 政 部 委 托 的 对 下 列 债

务 人 及 担 保 人 享 有 的 主 债 权 及 担

保 合 同 项 下 的 全 部 权 益 依 法 转 让

给 枣 强 县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枣 强 县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公 告 通 知 各 债

务 人 及 担 保 人 以 及 其 他 相 关 各

方。

枣 强 县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作 为 上 述 债 权 及 担 保

权 利 的 受 让 方 ，现 公 告 要 求 下 列

债 务 人 及 担 保 人 ，从 公 告 之 日 起

立 即 向 枣 强 县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履 行 主 债 权 合 同 及

担 保 合 同 约 定 的 偿 付 义 务 或 相 应

的 担 保 责 任 。 基 准 日 之 后 的 利 息

据实另行计算。

特此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基准日：2016 年 5 月 20 日

本报讯 （闫一心 李莹莹）
近日，魏县人民检察院对在公
共场所多次盗窃他人未上锁车
辆的犯罪嫌疑人孙某某依法提
起 公 诉 。 该 嫌 疑 人 有 盗 窃 前
科，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接
连作案。

今年 7 月至 8 月间，孙某某
在魏县城区餐饮场所附近多次
寻 找 作 案 目 标 。 其 手 法 均 为
利用车主一时疏忽，对未拔钥
匙 或 未 上 锁 的 车 辆 实 施 盗
窃。7 月 21 日，孙某某途经魏
县某饭店时，发现栗某将电动
自 行 车 停 在 饭 店 门 口 。 孙 某
某看到该车未拔钥匙，趁栗某
进店就餐之际将车骑走。8 月
23 日，孙某某在同一地点推走
一 辆 未 上 锁 的 银 灰 色 自 行
车。8 月 25 日，孙某某又在魏
县 魏 城 镇 小 吃 街 发 现 一 辆 未
上锁的自行车，于是又一次将

车偷走。案发后，几名受害人
先后报警，公安机关通过调取
案 发 地 点 周 边 公 共 视 频 追 踪
轨迹线索，成功锁定犯罪嫌疑
人 孙 某 某 ，并 成 功 将 其 抓 获 ，
依 法 侦 查 终 结 后 移 送 魏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审 查 起 诉 。 经 物 价
部门鉴定，三辆被盗车辆价值
共计 3000 余元。

检察机关审 查 发 现 ，犯 罪
嫌 疑 人 孙 某 某 系 盗 窃 惯 犯 ，
自 2015 年 以 来 曾 多 次 因 盗 窃
行 为 被 魏 县 公 安 局 依 法 处 以
行 政 拘 留 处 罚 ，部 分 盗 窃 行
为 已 构 成 刑 事 犯 罪 ，被 魏 县
人 民 法 院 依 法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 但 其 刑 满 释 放 后 仍 不 思
悔 改 ，再 次 铤 而 走 险 实 施 盗
窃 ，主 观 恶 性 较 深 。 魏 县 检
察 院 依 法 对 犯 罪 嫌 疑 人 孙 某
某 予 以 批 捕，并依法向当地法
院提起公诉。

本报讯 （曹国新）近
日，京台高速沧州方向某路
段的公共视频，记录下驾驶
人 方 某 驾 驶 车 辆 在 高 速 公
路 第 三 车 道 违 法 倒 车 的 情
景，这一交通违法行为不仅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更 给 高 速 公 路 通 行 安 全 造
成威胁。

高 速 交 警 五 支 队 大 城
大 队 值 班 民 警 查 看 到 违 法
倒车情形后，立即通知驾驶
人 方 某 前 往 该 大 队 接 受 处
理。面对清晰的视频证据，
方某承认违法事实，并对其
在 紧 急 情 况 下 的 错 误 决 定
深感懊悔。经询问，方某此
次驾车从北京出发，行驶至
该路段时，突然发现车辆轮

胎 漏 气 。 由 于 这 是 方 某 第
一 次 在 高 速 上 遇 到 车 辆 故
障，缺乏应急处理经验，一时
间慌了神，情急之下做出倒
车下高速的错误决定，完全
未意识到高速上倒车可能引
发追尾、碰撞等严重事故。

随后，民警针对方某的
违法行为 对 其 进 行 了 严 肃
的 安 全 教 育 ，告 知 其 高 速
公路车流密集，倒车行为会
打乱正常通行秩序，后方车
辆往往难以及时反应，极易
造 成 多 车 连 环 追 尾 的 恶 性
事故，危害自身及他人生命
安全。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罚
款 2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的
处罚。

本报讯 （鲍娜军 赵宏萍）11
月 25 日，高速交警鹿泉大队民警在
石家庄绕城高速石家庄西收费站开
展统一执勤行动时，查处一起未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
行为，并依法对驾驶人作出处罚。

当日 15 时 50 分许，执勤民警在
石家庄绕城高速石家庄西收费站内
广场开展交通检查工作，一辆轿车
缓缓从匝道驶出，准备进入收费站
接受检查。然而，就在车辆即将靠
近检查点时，车辆驾驶员却突然做
出一个反常举动——迅速将车辆靠
边停下，随后与车内副驾驶人员互
换了座位。这一系列异常行为，恰
好被时刻关注路面情况的民警看在
眼里。

待车辆驶入收费站后，民警立
即上前示意其靠边停车，要求驾驶
员出示行驶证和驾驶证，并针对其
刚 才 在 广 场 内 换 驾 的 行 为 进 行 询
问。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员略显

慌张地解释道：“我已经连续开了两
个多小时车，实在是太累了，所以就
和车上的朋友换着开一会儿。”

可当民警进一步询问刚才被换
驾的男子是否持有驾驶证时，对方
的反应却更加可疑。他先是支支吾
吾地表示自己的驾驶证信息需要现
场下载 12123App 查询，随后又借口
要 打 电 话 ，试 图 逃 避 民 警 的 追 问 。
在民警的持续追问和法律政策宣讲
下，该男子终于承认了其尚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的事实，还辩解称已
经 通 过 了 驾 驶 证 考 试 的 前 三 个 科
目，就差科目四没考了，平时也练得
很熟练，觉得上路驾驶没有问题。

民警严肃地对该男子进行了批
评教育。经过民警的耐心教育，男
子终于认识到自己无证驾驶行为的
危害性，表示懊悔不已。最终，民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
该男子处以罚款 1000 元、拘留 5 天
的处罚。

本报讯 （程璇）“ 太 感 谢
你们了，这笔应返还的租金终
于有了着落！”拿到被执行人李
某当场支付的 2 万元执行款，申
请执行人陈某连连向执行干警
表示感谢。近日，成安县人民
法院成功执结一起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案。在执行干警的多次
沟通调解下，双方当事人最终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
当场支付部分款项。

2022 年 3 月，陈某租赁了李
某 的 临 街 商 铺 用 于 经 营 奶 茶

店 ，并 一 次 性 支 付 了 两 年 租
金。然而，因经营不善，陈某的
奶茶店生 意 惨 淡 ，在 租 用 一 年
后 不 得 不 关 停 店 铺 。 关 店
后 ，陈 某 要 求 李 某 返 还 剩 余
一 年 租 金 ，但 遭 到 李 某 拒 绝 ，
双 方 由 此 产 生 纠 纷 。 多 次 协
商 无 果 后 ，陈 某 将 李 某 诉 至
成 安 法 院 。 该 院 经 审 理 ，依
法 判 决 李 某 返 还 陈 某 剩 余 租
金。判决生效后，李某仍不履
行还款义务，陈某遂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案 件 进 入 执 行 程 序 后 ，执
行干警第一时间向李某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
律文书，并多次前往李某家中，
耐心细致地做其思想工作，释
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
律后果。“我知道判决结果，但
我也有实际困难。”面对执行干
警，李某最初情绪较为激动，表
示自己年龄较大，缺乏稳定收
入 来 源 ，一 次 性 返 还 有 困 难 。
考虑到案件实际情况，执行干
警没有简单采取强制措施，而

是坚持情理法并重，积极组织
双方沟通协商：一方面，安抚李
某情绪，引导其换位思考；另一
方面，与陈某进行沟通，希望其
能考虑李某的实际困难，给予
一定宽限。

最 终 ，在 执 行 干 警 的 不 懈
努力下，双方当事人放下对立
情绪，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李某
当日支付陈某 2 万元，剩余款项
在半年内付清。签署协议后，
李某通过转账方式将 2 万元执
行款交付给陈某。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冯家顺）最高人民法院 12 月
1 日发布 6 件依法惩治涉民
生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充 分 发 挥 司 法 裁 判 的 规 则
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提高
人 民 群 众 防 范 意 识 和 反 诈
能力。

这批案例中，有的犯罪
分 子 诱 骗 病 患 购 买 昂 贵 而
无效的药物，或是诱骗老年
人购买虚假保健品，严重损
害 病 患 和 老 年 人 群 体 的 财
产安全和生命健康权。

在“胡某等诈骗案”中，
胡 某 伙 同 他 人 在 北 京 经 营

“ 善 某 ”诊 所 、“ 强 某 堂 ”诊
所 ，并 雇 用 郭 某 良 、汤 某 秀
等为“医托”，在某医院院内
及周边，向前来求医的病患
谎称自己身患癌症，在上述
诊所接受诊疗后病情好转，
以 此 诱 骗 何 某 满 等 50 余 名
被 害 人 前 往 诊 所 并 购 买 价
值 昂 贵 但 无 治 癌 实 效 的 中
药，骗取共计 52 万余元。胡
某等 6 人以诈骗罪分别被判
处 有 期 徒 刑 十 年 六 个 月 至
一年不等的刑罚。

在“倪某荣诈骗案”中，
倪 某 荣 伙 同 他 人 以 免 费 吃
饭、赠送礼品等为饵诱骗老
年 人 以 高 于 成 本 价 数 十 倍

的价格购买“保健品”，销售
金 额 达 62 万 余 元 。 人 民 法
院 以 诈 骗 罪 判 处 倪 某 荣 有
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剥夺政
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十二万元。

近年来，马拉松赛事日
益普及，有诈骗分子找到可
乘之机。在一起案例中，林
某 会 利 用 其 在 马 拉 松 赛 事
圈内的知名度，谎称通过其
报 名 能 够 获 得 马 拉 松 赛 事
配速员等名额或参加耳机、
跑鞋等设备的测试资格，获
取有报名需求人员的信任，
进而骗取财物，共计骗取邢
某等 10 余名被害人押金、报
名 费 等 共 计 11 万 余 元 。 林
某 会 最 终 以 诈 骗 罪 被 判 处
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万元。

这批案例中，有人隐瞒
参 保 人 员 死 亡 事 实 骗 取 养
老金，有人骗建双重户籍重
复领取养老金，还有人冒充
残疾人骗取国家补贴，人民
法院均依法从严惩处，有力
震慑诈骗犯罪分子，遏制诈
骗犯罪态势。

最高法提醒广大民众提
高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谨
防落入诈骗圈套，被骗后及
时报案，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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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的可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
行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行唐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5年 12月 9日

行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商铺租赁引纠纷 倾力执行促和解
谨防“医托”“圈子”等诈骗手法……

这些典型案例值得关注

轮胎漏气慌了神 高速路倒车险酿祸
涉事司机被记12分罚款200元

收费站前换驾露破绽 无证驾驶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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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盯“忘上锁”车下手 一盗窃惯犯被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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